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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及個人CFC所得適用辦法修正重點說
明
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全文請詳
行政院公報）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
（全文請詳行政院公報）已分別於112年12月21日及
22日正式發布最新修正版本，而受控外國企業制度所
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亦於112年12月21日更
新（請詳行政院公報），茲整理修正前後差異之七大
重點如下：

一. 增修信託關係為關係人（第3條）

增訂以下二種情形為關係企業及關係人：

1. 關係企業：營利事業或個人與另一營利事業
屬同一信託關係之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
人，且該信託關係之信託財產為低稅負區關
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但受託人為其所在租
稅管轄區主管機關許可之信託業者，該受託
人視為非關係企業。

2. 關係人：與營利事業或個人屬同一信託關係
之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且該信託關係
之信託財產為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
額者，其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本人、配
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

二. 修正豁免適用CFC門檻之計算方式

於計算CFC當年度盈餘合計數是否小於豁免門檻
新臺幣（下同）700萬元時，就具有實質營運活動
之CFC當年度盈餘，將不列入700萬元計算範圍。
（第5條）

三. 修正財政部公告之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內容

修正財政部公告之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不含各租稅管轄區對特定地區或特定類型企業提
供特定稅率或稅制者（第4條）。而財政部於112
年12月21日公告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亦
已配合修正。

四. 大幅修正CFC當年度盈餘之計算

1. 增訂CFC獲配非低稅負區轉投資事業之盈
餘，得免列入CFC盈餘之期間：非低稅負區
轉投資事業於113年3月31日以前決議分配其
111年度及以前年度盈餘，且營利事業或個人
於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期限內，提示足
資證明該盈餘分配之文件者，得免依規定將
該決議盈餘分配數列入CFC當年度盈餘計
算。（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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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年度盈餘基準：直接調整增加或減少保留
盈餘之數額（如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
數、處分子公司股權但未喪失控制力等），
亦屬可供分配盈餘之一部分，故將當年度盈
餘基準由當年度稅後淨利加計「由其他綜合
損益與其他權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之數額」，修正為當年度稅後淨利（損）加
計「稅後淨利（損）以外純益（損）項目計
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另源自非低
稅負區採權益法認列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損益
未實現者仍自CFC當年度盈餘中減除，其計
算基礎同上，併同考量未實現投資損益相關
所得稅費用及利益。（第6條）

3. FVPL計入CFC盈餘方式：「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FVPL）」可選擇於
處分或重分類時以實現數計入CFC當年度盈
餘，惟僅限營利事業或個人持有之第一層
CFC，需一體適用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處
分FVPL時，應加計處分FVPL調整數（處分
日帳面價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之金額）；
FVPL重分類時，應加計重分類FVPL調整數
（重分類日公允價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之金
額）。所謂FVPL之原始取得成本，以選擇依
本條規定辦理年度之FVPL期初帳面價值認定
之；於該年度中始取得或重分類至FVPL者，
以購買日或重分類日帳面價值認定之。（第7
條）

4. 處分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認列轉投資事業股
權時之調整數：CFC或其轉投資之低稅負區
公司處分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認列轉投資事
業股權時，帳面價值與原始成本（111年度
及以前年度取得者，其原始取得成本以111
年度決算日之帳面價值認定）之差額為已實
現損益，應加回CFC當年度盈餘。如CFC透
過轉投資之低稅負區公司多層次間接持有非
低稅負區轉投資事業股權，CFC或中間層低
稅負區公司處分其次一層低稅負區公司股權
時，應比照上述計算調整數（第6條1項4
款）。若計算之調整數，如曾包含於CFC年
度盈）計算，致重複計入（減除）者，應予
排除（加回）。（第6條2項1款）

5. 以外國貨幣記帳或繳納之金額換算新臺幣之
匯率基準：CFC適用辦法規定之當年度盈餘
各組成項目如以外國貨幣記帳或繳納，應按
當年度臺灣銀行每月末日之收盤即期買入匯
率（如無該匯率，以現金買入匯率）計算之
年度平均匯率，換算為新臺幣（第6條）。股
利或盈餘實際獲配日匯率與上述匯率不同產
生之差異數，則依營利事業或個人而有不同
處理：

（1）若屬營利事業，應列為兌換損益；

（2）若屬個人，該差異如為正數，應列為個
人獲配年度基本所得額加項（營利所
得），如為負數則自個人獲配年度基本
所得額扣除並以扣除至零為限。（第9
條）

五. 新增相關文件之要求（第10條）

1. 增加兩項應備妥文件：

（1）CFC符合實際營運活動豁免規定之相關
證明；

（2）FVPL選擇以處分或重分類為實現基礎
者，經CFC所在國家或地區或中華民國
合格會計師查核受控外國企業持有、衡
量及處分金融工具情形之查核報告。上
述文件應於稽徵機關書面調查函送達之
翌日起1個月內提示，未依限提示者得
申請延期，延期最長不得超過1個月並
以1次為限。

2. 財務報表之報導期間：CFC財務報表之報導
期間應與營利事業依所得法規定辦理結算申
報所屬會計期間相同；個人檢附CFC財務報
表之報導期間應為當年度1月1日至12月31
日，未能依限檢附CFC財務報表或相關文據
者，得申請延期提供，延期最長不得超過6個
月並以1次為限。



3©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六. 簡化已納稅之證明

刪除營利事業或個人取具中華民國境外稅務機關
發給之納稅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須經我國駐外機
構驗證之規定，惟所得來源地為大陸地區者，其
納稅憑證仍應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7條規定之機構或民間團體驗證。（第10
條）

七. 盈虧互抵

個人或與其與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當年底合計
持有CFC股份或資本額未達10％，該CFC盈餘雖
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仍應將CFC以前年度核
定之各期虧損自當年度盈餘中扣除。（個人CFC
適用辦法第8條）

本次有關營利事業及個人CFC適用辦法之修正，有以
下幾項重要影響：

一. CFC稅制於112年正式施行，營利事業或個人透
過CFC投資非低稅負區轉投資事業（下稱營運公
司），依營利事業及個人CFC適用辦法之規定，
應於營運公司決議盈餘分配時，以「分配日（實
現日）」作為加入CFC盈餘計算之年度，這將導
致部分營運公司111年之盈餘受限於當地法律，
須俟112年度始得決議分配，而衍生需於112年計
算CFC當年度盈餘的「追溯既往」不合理現象；
為解決此過渡期間問題，本次修法新增倘營運公
司於113年3月31日以前決議分配其111年度及以
前年度盈餘，並能提示足資證明該盈餘分配之文
件者，得免將該決議盈餘分配數列入CFC盈餘計
算，此可使CFC稅制更能符合「不追溯既往」的
立法意旨。

二. CFC當年度盈餘基準修正為當年度稅後淨利
（損）加計「稅後淨利（損）以外純益（損）」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CFC追溯適
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處分子公司股權但未喪
失控制力等直接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在
修法前無須計入CFC當年度盈餘，但修法後無論
金額正負都須計入CFC當年度盈餘。

三. 鑒於FVPL之公允價值短期波動幅度較大且不易操
縱，故新增營利事業得選擇於處分或重分類時以
實現數列為CFC當年度盈餘之加減項。而FVPL
之原始取得成本，以選擇依CFC適用辦法規定辦
理年度之FVPL期初帳面價值認定之；於該年度中
始取得或重分類至FVPL者，以購買日或重分類日
帳面價值認定之，納稅者可先行試算對CFC當年
度盈餘之影響後，再彈性決定是否選擇以已實現
損益作為課稅基礎。

四. 112年度之後CFC或其轉投資之低稅負區公司直
接或間接處分營運公司股權，修正前，按帳面價
值移轉將無損益產生，修正後，帳面價值與原始
取得成本之差額，將計入CFC當年度盈餘課稅，
第一層CFC處分第二層CFC所產生之資本利得亦
應計算其調整數，舉例說明：CFC1持有CFC2，
CFC2持有營運公司，CFC1處分CFC2時，其調
整數計算方式為（CFC2持有營運公司之帳面價
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乘上CFC1對CFC2之持股
比例。

五. 考量信託財產如為「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權」，
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因信託關係所建立之財
產關係與其對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聯合控制能力具
有一定程度關聯性，且渠等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
內親屬，應互為關係人，爰修正關係人之定義。
此修正將使納稅者想透過家族信託來規避CFC稅
制之難度大幅增加，更能實現反避稅之立法意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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